
 

 

粤交集纪委〔2008〕34 号  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转发关于坚决制止巧立名目 
用公款旅游的行为的通报的通知 

 

直属各单位、本部各部门: 

现将中共中央纪委、监察部“坚决制止巧立名目用公

款旅游的行为——关于转发山东省纪委、监察厅《关于滨

州市工商局在抗震救灾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案件的通报》

的通报”（中纪通〔2008〕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

学习，并严格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二 OO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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